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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為傾聽民眾聲音並暢通申訴管道，加強納稅義務人與本處的雙

向溝通及協助解決各種稅務問題，進而化解民怨、疏解訟源，本處於

總處 1樓大廳、各科室及各分處均設有「意見箱」。納稅義務人至本

處洽公時，對服務人員之服務事項、服務態度有意見者，均可填寫「服

務意見表」(附件 1)投入意見箱。為即時處理民眾意見，每日由專人

開啟意見箱，以最真誠的服務態度處理每一位民眾意見，檢討缺失積

極改善，並委婉說明與答覆民眾，俾能落實「專業、效能、同理心」

之服務理念。 

 

貳、 受理案件量 

          114年度意見箱共受理 71件，較 113年度受理 64件，共增加 7

件。受理案件 71 件中，除屬國稅局案件類 12 件外，反映本處服務

態度類 55 件，申辦手續類 1 件，環境設施類 3 件 (詳表一)，顯示

本處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為民眾最重視的面向，也是民眾對本處服

務滿意度中最重要的關鍵項目。茲就民眾反映之服務態度滿意度，以

及整體服務滿意度分析如後。 

表一、113 及 114 年意見箱件數比較表 

案件性質 

113 年度 114 年度 增減比例 

（1） （2） (2)－(1) 

  （1） 

服務態度 54 55 2% 

申辦手續 0 1 + 

環境設施 0 3 + 

國稅局 10 12 20% 

其他 0 0 0 

合    計 64 7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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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13 及 114 年意見箱件數比較圖 

 

參、 服務滿意度分析與檢討 

          本處「服務意見表」提供五種滿意程度評價選項，供民眾表達對

本處服務滿意度之看法，分別有「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

滿意」及「非常不滿意」。 

  一、服務態度滿意度綜合分析 

          依統計資料顯示，本處 114 年整體服務態度感到非常滿意及滿

意者共占 94.55%，相較於 113 年度滿意度 90.75%，增加 3.8%；114

年不滿意度為 5.45%，相較於 113年度不滿意度 9.25%，減少 3.8%(詳

表二)。 
 

表二、113 年及 114 年服務態度滿意度統計表 

項   目 
113 年 114 年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滿意 
非常滿意 49件 

49件 90.75% 
51件 

52件 94.55% 
滿意 0件 1件 

無意見 普通 0件 0件 0 0件 0件 0 

不滿意 
不滿意 0件 

5件 9.25% 
1件 

3件 5.45% 
非常不滿意 5件 2件 

合計 54件 100% 55件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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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總(分)處服務態度滿意度分析 

          依統計資料顯示，各單位服務態度滿意度以「非常滿意」、「滿意」

為主，顯示本處同仁的服務態度獲得民眾高度肯定，不滿意案件共 3

件(詳表三)，係反映總處保全人員應對方式不佳及本處三鶯、淡水分

處同仁服務態度不佳，經了解個案情況後，業由各相關單位檢視可改

進事項並加強同仁服務態度、溝通技巧等訓練，以提升本處服務品質。 

表三、總(分)處服務態度滿意度件數統計表     (單位：件) 

【備註】新莊、林口及瑞芳分處無案件。 

  三、整體服務滿意度分析 

          民眾對本處服務整體滿意度達 91.53%以上，顯示本處各項服務

獲得民眾高度肯定，惟針對環境設施不滿意案件尚有 2件(詳表四)，

反映「總處機車停車場投幣機器包的太密，找不到投幣口」及「汐止

分處洽公環境悶熱」等問題，皆已由承辦單位回覆民眾並具體改善，

以提升本處洽公環境舒適度。 

表四、整體服務滿意度統計表          (單位：件) 

項目 服務態度 申辦手續 環境設施 合計 

非常滿意 51 0 0 51 

滿意 1 1 1 3 

不滿意 1 0 0 1 

非常不滿意 2 0 2 4 

合計 55 1 3 59 

 

 

項目 總處 
三鶯 

分處 

三重 

分處 

中和 

分處 

汐止 

分處 

板橋 

分處 

淡水 

分處 

新店 

分處 
合計 

非常滿意 6 5 1 18 7 5 1 8 51 

滿意 0 0 0 0 0 0 0 1 1 

不滿意 0 0 0 0 0 0 1 0 1 

非常不滿意 1 1 0 0 0 0 0 0 2 

合計 7 6 1 18 7 5 2 9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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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其他意見回饋-國稅局 

    因本(分)處部分辦公場所與國稅局合署辦公，將對國稅局業務

的反映意見投至本(分)處，114年度受理 12件，主要內容如下： 

(1)反映國稅局同仁、志工服務態度。 

(2)國稅局服務櫃臺等候時間太久。 

   以上案件皆已轉知國稅局，後續由國稅局辦理。 

 

伍、 結論 

    114 年度民眾填寫之意見調查表大多數為讚揚本處同仁之服務

態度，未來我們將持續以「愛心辦稅、貼心服務」之精神服務民眾，

更以滿足民眾需求為努力目標，具體服務項目臚列如下： 

一、稅籍×地籍異動即時通一站式服務 

          為強化民眾掌握不動產異動資訊、防堵不動產詐騙行為，本處與

地政局自 115 年 1 月 1 日共同全面推行本市跨機關整合收件服

務，民眾至本市任一稅捐總、分處或任一地政事務所，即可同時

辦理本市稅籍、地籍異動即時通服務。 

二、設置電子閱讀器 

          本處於大廳書寫區新設電子閱讀器，並提供書表範例、各稅宣導

手冊供民眾參考使用，民眾可依需求調整字體大小，官網亦具備

字體放大功能，方便長者閱讀瀏覽。 

三、新增客語廣播叫號服務 

          為提供公共服務之親近性與多元性，本處新增客語廣播叫號服

務，提供客家族群以熟悉語言接收叫號資訊，落實語言平權與文

化友善之服務。 

四、主動出擊輔導公開揭露稅制新訊 

          本處就房屋稅 2.0 修法重點，除發布新聞稿、貼文等廣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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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主動挑檔寄發輔導函，協助民眾瞭解新制規定與節稅申請。  

五、訂定網站異常服務指引 

          為因應本處官網突發異常情形，訂定「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網

站異常服務指引」，提供同仁標準化、即時應變的明確作法，確

保快速通知民眾替代申辦管道。 

    綜上，為提升徵納雙方立場和諧，營造更優質的賦稅環境，需要

同仁熱忱地付出，積極解決問題，針對民眾意見虛心的檢討改進。第

一線同仁之服務品質影響本處形象甚鉅，本處將秉持「專業、效能、

同理心」之理念，時時提醒同仁設身處地為民眾設想，以精進服務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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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服務意見表 

如您對今天的服務有任何建議，請告訴我們，您的指導將是我們進步的原動力~ 

日期：     年      月      日  □上午     □下午 

1.請問為您服務的櫃台業務為： □地價稅 □房屋稅 □土地增值稅 

  □印花稅 □娛樂稅 □使用牌照稅  □國稅局  □其他：____________     

  □第____號全功能櫃臺 

2.您對今天的服務：□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3.您覺得最佳服務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鼓勵的原因： 

4.您覺得服務欠佳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抱怨的原因： 

5.其他建議事項： 

※ 投遞前請參閱背面「個人資料蒐集及處理告知事項」。 

※ 您的基本資料： 

性別：□男 □女   

年齡：□20歲以下 □30-49歲 □50歲 □50歲以上 

姓名：               電話：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回覆方式：□ 無需回覆  □郵寄  □電話  

          □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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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為配合政府「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的實施，請詳細閱

讀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以下簡稱：本處）依個資法第 8條規定所為以

下「個人資料蒐集及處理告知事項」。 

一、 機關名稱：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二、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本處親民服務工作意見調查表係基於辦理納稅服務意見調查，提供民

眾更好的服務，蒐集民眾個人資料。 

三、 個人資料之來源：直接取得。 

四、 個人資料之類別： 

1. 辨識個人者（C001）：姓名、電話、地址。 

2. 個人描述（C011）：性別、年齡。 

五、 個人資料蒐集及處理： 

（一） 個人資料蒐集及處理之期間：除法令另有規定辦理之個人資料

保存期限外，以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本處業務所必須之期間為

蒐集及處理期間。 

（二） 個人資料蒐集及處理之地區：本處(含總、分處)。 

（三） 個人資料蒐集及處理之對象：本處(含總、分處)。 

（四） 個人資料蒐集及處理之方式：以電話或公文之方式回覆您所建

議之事項，處理後本處將妥善保管您的個人資料。 

六、 民眾得直接以書面或透過本處電子信箱（E-

mail:ntpc321@ntpc.gov.tw），依個資法規定向本處就其個人資料請求

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

除。如因該資料之刪除而無法繼續提供服務時，將無法再享有該項服

務之提供。 

七、 不提供正確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若您不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處

將無法與您聯繫相關建議事項之後續處理。 

 


